
能动的童年：关于流浪儿童生存策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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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通常被社会主流文化认定是依赖性的未成年人，但得不到成人社会充分照顾的流浪

儿童却不得不独立生存。本文依据对４９名流浪儿童的民族志调查所得的数据，描述分析了流浪儿
童的生存策略。研究发现，流浪儿童能够机智地发现、利用可及的谋生机会，有意识地通过非正式

经济活动、低风险的越轨活动、社会关系网络去积极谋生。在城市街头，流浪儿童常以一种能动的

社会行动者的面貌存在，展现了令人瞩目的生存性智慧与个体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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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儿童是不成熟的、依赖性的“未成年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独立自主生存，唯有在

负责任的成年人的监护下留在家庭、学校等社会机构中接受社会化的洗礼，儿童才能成长为独立的

“人”。这种规范性童年（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由来已久，绵延千年至今。无论是洛克的“白板说”、卢
梭的纯洁儿童观、清教的邪恶的儿童观、儒家学说关于儿童的论述、现代发展心理学的儿童发展阶

段论、还是儿童社会学研究中盛行的社会化理论，都共同强调了儿童的不成熟以及成人对儿童进行

监护的必要性（参见Ｐａｒｓｏｎｓ＆Ｂａｌｅｓ，１９５５；Ｐｉａｇｅｔ等，１９２９；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１９９６；Ｊａｍｅｓ＆Ｐｒｏｕｔ，１９９７；默里·
托马斯，２００９；庞树奇等，２０００）。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大量年幼的独立在城市公共街头流浪的
儿童的存在，成为格外引人瞩目的社会文化现象。① 这些儿童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城市的公共街头而

不是主流社会设定的家庭、学校或其他社会机构中度过；他们独自生存，而未如人们期待的那样依

赖成年人生活。因为无法从自己的出生家庭、家族等传统的儿童照顾机构中获得必要照顾，而现代

儿童社会福利又尚不健全，这些年幼的孩童被迫外出流浪去寻找替代性的生存机会。不幸的是，国

家并不乐见他们在街头的存在，亦未在街头给他们提供充分的社会服务（程福财，２００９ａ?２００９ｂ）。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得不到家庭、国家充分照顾的情境中，这些年幼的孩子是如何在陌生的充

满不确定性的城市街头获取生存资源？他们是否果如社会文化预期的那样脆弱、充满依赖性？儿

童有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研究者已经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不过，这些研

究的发现之间存有重要分歧。在研究文献中最常出现的流浪儿童，是一种欠能的（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可
怜的儿童形象，他们被描绘为缺乏足够能力应对街头生活，大多数时候只是威胁与服务的被动接受

者（参见Ｐａｎｔｅｒ－Ｂｒｉｃｋ，２００２；Ｒｉｚｚｉｎｉ，１９９６；Ｒｏｕｘ＆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８；Ｔ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９９９；Ｖｅａｌｅ＆Ｄｏｎａ，２００３；向荣，
２００２；张齐安等，２００２）。另一方面，亦有研究发现，在街头生活的流浪儿童并不只是外来迫害的被动
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抗逆力（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ｙ）与能动性。在处理、应对流浪生活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时，
不少流浪儿童表现出了令人瞩目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他们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参见 Ａｐｔｅｋａｒ＆
Ａｂｅｂｅ，１９９７；Ｂｅａｚｌｅｙ，２００２；Ｅｎｎｅｗ，１９９４；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２００１）。

上述相互矛盾的研究发现，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如，流浪儿童群体本身的异质性、流浪儿童生

活的多面性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等）。但不论如何，我们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以廓清关于流浪

儿童的能动性与脆弱性、越轨性与纯洁性之辩，深化儿童社会研究，进一步探讨童年的本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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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民政部门每年救助的流浪儿童高达１５万人次。国务院妇儿工委２００７年进行的
一项研究推测，当前，我国流浪儿童的总数大约在１００万至１５０万之间（参见民政部等，２００７）。



点，在我国显得尤其必要。对于中国流浪儿童问题系统的经验研究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大多数现

有研究要么是基于研究者自身的主观思考，要么是基于对民政救助部门公布的信息的总结分析，要

么是基于对在救助站接受救助的流浪儿童的个案访谈，其可信度（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有商榷的必要。
如同毕梅克（Ｂｅｍａｋ）等人指出的，关于流浪儿童的研究，需要特别注重流浪儿童自己的声音。缘于
街头生活的不确定性，流浪儿童常会通过“撒谎”等信息管控手段达成自我保护的目标（Ｂｅｍａｋ，
１９９６；Ｋｅｆｙａｌｅｗ，１９９６）。因此，没有建立在信任关系基础之上开展的定量或定性调查，可能难以获得
流浪儿童对自身生存境遇的真实感受、理解与阐释。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拟在对流浪儿童进行长

期的民族志调查的基础上对流浪儿童的生存策略进行分析，系统关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的

抗逆力、能动性与脆弱性，进而尝试在理论上探讨儿童是否果如规范性童年设定的那样脆弱，抑或

是能动的社会行动者。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关于流浪儿童社会排斥问题的民族志研究的子项目。民族志的研究路径给研究

者提供了一个在“自然”情境中了解流浪儿童的机会。它使得研究者有可能通过长期的互动与被研

究者建立可靠的信任关系，从而深入流浪儿童的日常生活，倾听、记录他们的声音，获得许多其它研

究方法所无法得到的可靠数据（Ｂｅｍａｋ，１９９６；Ｙｏｕｎｇ＆Ｂ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０１）。从２００５年４月到同年９月，
笔者用六个月的时间对上海火车站周边地区和正在上海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的流浪儿童进行了持

续的观察、访问。在严冬降临的２００６年１月，我再次前往该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追踪调查。
流浪儿童在本研究中特指１８岁以下、大部分时间在城市公共场所流浪、得不到负责任的成人

监护的未成年人。本文调查对象是研究者在街头遇到、逐步建立信任关系的３９名流浪儿童和在上
海救助管理站访问的１０名受助儿童。这些孩童的年龄在９岁到１８岁之间；仅四位女孩，其他全部
是男童；只有一位持上海户籍，其他的都来自上海之外的省市；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低，大部分没有上

过初中；在街头流浪的时间从２天到１４年不等。①

本研究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式访谈两种方法收集数据资料，下文报告的流浪儿童的

几种常用生存策略都是在长期观察与访谈的基础上总结而成的。在取得流浪儿童的信任并获准自

由进入街头流浪儿童的生活世界后，笔者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和这些儿童呆在一起。得以熟

悉他们的生活世界，持续观察他们的日常行动及其与他人的互动，观察他们是如何运用自己的生存

智慧去应对日常生活的风险。无结构式访谈是本研究使用的另一种资料收集方法。为了尽可能地

确保访谈的质量，所有的访谈都是在研究者成功地与流浪儿童建立起信任关系之后进行的。在访

谈中，研究者鼓励被访的流浪儿童自由地叙说他们的生存经验。具体的访谈，大多以小组形式进

行。当研究者在访谈一个流浪儿童时，他?她通常要求邀请其同伴参与，或者其同伴会主动要求加
入到访谈中。流浪儿童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与体会，及时地或赞成、或纠正、或补充其他流浪儿童

的说法。

为了提高研究的可信度，依照采用林肯与古芭（ＬｉｎｃｏｌｎａｎｄＧｕｂａ，１９８５）的建议，本研究首先基于
长期性参与这个策略来确保、提高研究的可信度。笔者在上海火车站地区的田野调查总共持续了７
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和流浪儿童一起体验了盛夏里的流浪，也一起体会了寒冬里的漂泊。通

过这种长期性参与，笔者成功地和流浪儿童建立起信任和谐的关系。并在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将我

对于他们生存策略的一些看法、理解随时与他们交流，及时地确认或澄清了一些思考。此外，我同

时使用了观察法与无结构式访谈法去搜集资料，这对于我了解流浪儿童眼里的“真实”有所助益。

为提升研究的可信度，我亦按照同辈检验（Ｐｅｅｒｃｈｅｃｋ）（参见Ｌｉｎｃｏｌｎ＆Ｇｕｂａ，１９８５）策略的要求，经常
将我的一些看法、分析与我的同事、朋友讨论。他们的评论、批评与建议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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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所指的在街头流浪的时间，特指笔者第一次遇到他们时，他们已经在街头流浪的时间。



自己研究的反思。最后用所谓的成员检验（Ｍｅｍｂｅｒｃｈｅｃｋ）（参见Ｌｉｎｃｏｌｎ＆Ｇｕｂａ，１９８５），在田野调查
结束后，我通过即时聊天工具ＱＱ与这些流浪儿童交流我研究的“发现”与 “解释”。这给了流浪儿
童一个确认我关于他们生存策略研究的发现与解释的机会，有助于本研究的结论在更大程度上切

近流浪儿童眼里的社会现实。

三、研究发现

流浪儿童无法享受普通儿童所能享有的生存权，无法稳定地从成人社会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

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市的街头谋生。不过，他们并不能如成人那样进入正规的劳动力市

场。我国政府根据国际儿童保护的通用标准，严禁包括流浪儿童在内的任何儿童进入劳动力市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国务院颁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任何组织、个人都不

得雇佣儿童从事任何形式的带薪工作。根据被访流浪儿童的叙述，当他们试图如外出打工的“大

人”那样去正规工厂、饭店等应聘时，他们总是被用人单位以“还是童工”的原因被拒绝。这在客观

上限制了流浪儿童自力更生的努力，削减了他们在街头的生存机会。研究发现，面对日常生活的种

种艰困与限制，流浪儿童能动地发现、利用了多种的谋生之道，展示了令人瞩目的生存性智慧。

（一）流浪儿童对非正式经济活动的参与

由于被排斥在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之外，流浪儿童大多曾转往国家控制之外的地下非正式经济

体系（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中赚钱谋生。① 这些非正式经济活动既不受国家工商、税务等部门的
管理，其从业人员的权益也得不到正式经济活动中劳动者所能获得的法律保障。迫于生计，也因为

进入门槛低，本研究所调查的４９位流浪儿童中，超过８０％的人通过或曾通过乞讨、捡垃圾、卖报纸、
卖花、发卡或其他非正式经济活动谋生。②

因为人口的高度密集与高度流动，上海火车站地区存有丰富的非正式工作机会。对于被禁止

进入正式劳动力市场的无依无靠的流浪儿童来说，利用这些可及的机会去谋生，是一种理性选择。

调查发现，流浪儿童最常从事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包括捡垃圾、发卡、卖报、乞讨以及卖花。发卡与卖

花的流浪儿童都是受雇于特定的老板，受老板监督，由老板发工资；而捡垃圾、乞讨和卖报则大多是

独立自主的谋生努力。在开始流浪的日子里，流浪儿童大多靠捡垃圾为生。南来北往的旅客在火

车站地区生产了可观的报纸、饮料罐等可回收垃圾。从有经验的成年或未成年拾荒者那里，流浪儿

童了解到什么样的垃圾可以卖钱、在哪里卖以及如何卖等拾荒之道。然而，尽管捡垃圾不需特别专

业技能，并且具有高度自由，流浪儿童并不喜欢这个行当。根据他们的说法，捡垃圾不但收入低，而

且，因为常常与肮脏的垃圾接触，这项工作常使他们感觉难堪、没有尊严。无论是主流社会的人们，

还是混迹在街头的人，对拾荒者都另眼相看，轻视鄙视。与拾荒类似，乞讨活动也是如此。只有一

些年纪很小的流浪儿童愿意在街头以乞讨为生，大多数流浪儿童都把乞讨看作是丢人现眼的事情。

相形之下，如下文讲述，受雇于“老板”的工作（如发卡和卖花）往往更有利可图，也更体面。不过，因

为受雇于老板，这种稳定而体面的工作也有其局限———自由的丧失和被剥削的可能。

实际上，无论他们具体如何谋生，流浪儿童在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大都面临两方面的

限制。第一，非正式经济活动不为政府所支持，从事者要经常面对国家执法力量的驱赶。为了城市

形象和社会公共秩序，政府并不乐见未受成人监护的、外表邋遢的流浪儿童在公共场所游荡、“工

作”。第二，由于非正式经济活动处于政府监管之外，其雇员难以从国家获得相应的劳动保护，面临

被雇主滥用、剥削的风险（Ｌｉｇｈｔ，２００４）。下文将通过分析发卡流浪儿童的经历来报告流浪儿童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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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发卡”是指在街头派发广告卡片的谋生活动，下文有详细介绍。

关于非正式经济体系和非正式经济活动的有关论述，可参考卡斯特勒斯与珀特斯（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Ｐｏｒｔｅｓ）的经典
研究（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Ｐｏｒｔｅｓ，１９８９）。



何处理这些限制、如何在街头积极谋生的。

“发卡的”是流浪儿童自己发明的用语，特指在公共街头向行人派发有关飞机票预定信息的广

告卡片的儿童。这些儿童非正式地受雇于一些为旅客订购优惠机票的公司。为了降低促销成本，

这些公司选择雇用流浪儿童在街头派发其广告卡片。一般地，老板不但会承诺按月发给发卡儿童

以３００～９００元不等的工资，并为他们提供免费衣、食、宿。在发卡儿童看来，“发卡”并不艰辛，他们
只需站在公共场所向路人派发小广告卡。与其他流浪儿童相比，发卡儿童的穿着更整洁。为了“工

作”，老板总是给这些孩子购买新衣新鞋，注意其形象的维护。因为上述原因，大多数流浪儿童都乐

意去帮人发卡。本研究所调查的４９个流浪儿童中，有１８人有发卡经历。其中，５人是他们老板的
老乡或亲戚，他们系经过父母的同意由老板直接从老家带到上海来的；其他１３人则是在街头流浪
时被老板招揽聘用。

在实际工作中，发卡儿童面临多种风险。这其中，首要的就是老板的剥削。除了那些是老板的

老乡或亲戚的发卡儿童，大多数发卡儿童都有被老板剥削的经验。本研究所调查的１８位发卡儿童
中，有１１人曾被老板剥削，不能如约得到本该属于他们的工资。这种剥削，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发誓
不再干。但更多的孩子则是继续冒着被剥削的风险去挣取可能的“高收入”。他们相信，只要不放

弃，他们总有可能会遇上好老板。事实上，有两位流浪儿童确实幸运地碰上了守约的老板。除了被

动地等待幸运之神的惠顾，发卡儿童也创造性地想出了应对之策去降低被剥削的风险。例如，他们

会找各种理由尽早、尽可能多地向其老板“借钱”，提前支薪。有的发卡儿童还尝试与他们的老板签

订对自己更有利的协议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他们拒绝按月领取工资，要求每半个月、每周，甚至每

天领取一次工资。如果老板拒不接受这个条件，他们就会怀疑老板的可靠性，并坚定地转向别的老

板。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清楚地知道街头有许多老板都想雇佣他们去发卡。他们有选择的空间和

行动的自由余地。

发卡儿童面临的第二种风险来自于国家。正如森特诺（Ｃｅｎｔｅｎｏ）等人所说：“在定义上，非正式
经济和国家之间就明显地存有一种无可避免的冲突关系。”①。政府倾向于坚持其阻止发卡儿童在

公共街头工作的绝对权威，发卡儿童及其老板则总是想方设法地躲避政府的管控。根据发卡儿童

的说法，国家执法部门阻止他们发卡的行动主要基于两条理由。第一，政府指责发卡儿童破坏了社

会公共秩序并危害他人安全。为了完成老板规定的任务，② 有些发卡儿童会强行把卡片塞给行人。

这种行为激怒了一些人，他们抱怨并敦促政府去处理这个问题；第二，政府指责发卡儿童污染了环

境。一些不想要卡片的人把自己拿到的卡片随意丢到街上，影响了街道的干净、整洁。这样，尽管

广告的内容合法，③ 政府坚持说这种推销方式是不合适的，必须予以禁止。现实中，只要执法部门

的工作人员注意到发卡儿童的存在，其工作就会被禁止。若他们运气足够好遇上温和的执法人员，

他们可能只是被口头警告、劝离；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会遭到执法人员训斥、甚至是身体上的虐

待。

不过，很少有发卡儿童会单单因为政府执法人员的制止、体罚就放弃其发卡工作。在长期的实

践中，流浪儿童发展出了一系列应对政府潜在威胁的办法：他们充分利用相互之间的关系网络，互

帮互助，共同躲避政府执法人员的监管；为了缓解公众对他们的工作之于环境的污染的指责，他们

经常主动捡起他人丢弃的卡片，努力地向政府和公众表明他们只是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麻烦的制

造者；在国家执法人员面前，他们表现得机警、理性，懂得利用法律对青少年的保护，勇敢地在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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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笔者自己曾多次通过发卡儿童广告卡上的订票电话去订购飞机票，次次成功，没有发现任何欺诈信息、行

为。

大部分发卡儿童的老板要求他们每天都必须发完１０００张广告卡。

参见Ｃｅｎｔｅｎｏ，Ｍ．Ａ．，＆Ｐｏｒｔｅｓ，Ａ．，２００３，“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２００６年９月７日
下载自 ｗｗｗ．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ｅｄｕ?～ｃｅｎｍｉｇａ?ｗｏｒｋ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２０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ｉｎ％２０ｔｈｅ％２０ｓｈａｄｏｗ％２０ｏｆ％２０ｔｈｅ％２０ｓｔａｔｅ％２０
ｆｉｎａｌ．ｄｏｃ．［ｌ１］



工作，至于因此所受的体罚，他们将其当作工作所要付出的成本，选择理性承受。

对发卡儿童的上述制约以及他们对这些制约的应对，在从事其它非正式经济活动的流浪儿童

身上也有体现。例如，政府总是力图维持、提高上海火车站这扇上海的窗户的清洁与安全水平。外

形邋遢、居无定所的拾荒者与这个预期目标完全冲突。因此，火车站南广场的拾荒者经常被劝离、

赶开。这个逻辑，同样展现在火车站南广场卖报、乞讨儿童的生活经历中。所有这些孩童，都经历

过类似发卡儿童的遭遇，也都运用了类似于发卡儿童应对外来威胁之策去处理他们的困境。

（二）低风险的越轨活动

当无法通过合法的手段达致社会文化规定的目标时，行动者可能会通过越轨的方法去实现自

己的目标（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６８）。因为被排斥于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之外，也因为他们所能从事的非正式经
济活动受到来自政府和其老板的多重限制，许多流浪儿童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向非法手段去谋生。

在本研究所调查的４９位流浪儿童中，至少有２８人曾经一次或多次从事过越轨活动。他们所卷入
的越轨活动以偷窃最为普遍。这些孩童的偷窃，有时是独立自主地进行，有时则是被黑社会人士逼

迫所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主要专注于一些不值钱的小物品，如食品、水、可回收垃圾和自行

车；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的目标通常是价值更高的物品，如钱包、手机、电动车、摩托车。除了偷窃

行为，有６个流浪儿童曾经抢劫过其他流浪儿童的钱，有两人曾在火车站南广场一带卖过假发票，①

还有三人曾经给人张贴过非法广告。②

对于自己的越轨行为，大部分流浪儿童都不避讳。他们清楚其不轨行为的非法性质，然而，他

们坚持认为他们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坏孩子”，更别说是“天生的罪犯”。卷入不轨活动本身，在他们

看来，只不过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手段。在他们看来，当走投无路时，偷窃是一种非法却合理、

必需的选择。一天，在不夜城绿地里玩了好长一段时间后，③ 夜幕渐渐降临，３个同为１４岁的流浪
男孩———东东、飞飞和羌利看起来都很累。他们决定坐在草地上休息。稍后，羌利忽然站起来，神

秘兮兮地把东东叫到绿地的一个角落。没多久，他们便回来了，一句话也不说，重新坐了下来。羌

利似乎有点沮丧。再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飞飞叫到那个角落，也是很快就回来了。在我的问询下，

两个小孩告诉我，羌利刚才叫他们去偷在绿地边摆摊的老锁匠的铜材。由于羌利怕我会鄙视他的

偷窃行为，他努力地掩饰，试图不让我知道。不幸的是，东东和飞飞都拒绝了他的建议。羌利失望

地说如果不偷，他就没钱买晚饭了。然而，东东和飞飞再次拒绝了他。他们说他们有钱，不需要偷。

听了这话，羌利更沮丧。第二天下午，东东告诉我，在我头天深夜离开他们之后，羌利还是去偷了锁

匠的东西。从这个故事可见，流浪儿童的越轨活动与他们可用的合法的谋生手段的缺乏之间存有

密切的关系。羌利是因为缺钱买晚饭而坚持要去偷锁匠，然而他的两个同伴却由于那天有钱而坚

定地拒绝去偷。

不论原因怎样，流浪儿童的不轨行为当然不为社会所接受、许可。然而，他们机警地利用国家

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钻法律的空子，“有效”地通过越轨活动谋生。根据我国的法律，１４周岁以
下的儿童免予刑事责任；１４至１８周岁之间的儿童，除非犯了严重的刑事案件，否则也免于起诉。目
前，处置这些越轨儿童的主要方法，是要求其父母更负责地监护或将其转移至工读学校予以改造。

然而，由于流浪儿童与其父母之间联系的切断，也由于工读学校只是面向当地儿童开放，所以，事实

上，目前并没有有效的办法来处置流浪儿童的越轨行为。正如一位警察所言：“对这些（流浪）孩子，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不能抓他们。他们做的事情，大都是小案子，他们又是未成年人，受到法

律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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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不夜城绿地是在上海火车站南广场附近的一个大型的公共绿地，免费向公众开放。

为了推销其非法商品、服务，或者欺诈人，一些犯罪分子常常雇佣流浪儿童在公共场所贴非法广告。

在我做田野调查期间，在上海火车站南广场，每天都有一群人（主要是孕妇、怀抱婴幼儿的妇女和残疾人）

在那里向过往的旅客兜售假发票。



在长期的街头生活中，流浪儿童逐渐了解到他们作为未成年人所能享受到的司法保护，了解到

执法部门对于他们越轨活动的无可奈何，了解到法律划出的红线在哪里。当他们不得不采取非法

手段谋生时，他们会小心翼翼地将其不轨活动限制在这红线的范围以内，也就是司法保护的范围之

内，以免被指控。

（三）积极创建、维持并利用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帮助网络内的成员通过互相帮助去达成特定目标（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９５）。为了生
存，流浪儿童小心翼翼地创建、维持并利用社会关系网络。面对日常生活的边缘性和不确定性，在

情感、经济、信息等方面，他们互相帮助，携手共渡。同伴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在公共街头带给了他

们积极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增强了他们应对饥饿、寒冷和疾病等困难的能力。当某个流浪儿童没钱

吃饭时，其他儿童可能会把自己多余的钱借给他（她）。如果某个流浪儿童病了，他（她）的同伴会设

法凑钱给他买药。同样，当某个儿童因某事而情绪低落时，他（她）的朋友也总是乐意帮助他（她）走

出困境。在他们的生活世界，分享不仅是他们一种美德，更是生存的需要。正如流浪男童小贵所

说：“没有朋友比没有饭吃难过多了。”只要朋友们在一起，挨饿的问题总能得到解决。即使什么也

没有吃，他们也有心理上的相互安慰。

除了经济和情感的支持，流浪儿童之间信息的分享也显著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状况，促进了他们

“街头社会化”———对街头生活熟悉的过程———的进程。任何时候，只要流浪儿童发现有好的生活

机会，他（她）都会与同伴共享。例如，当１４岁的流浪男童两朵毛发现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能
从北广场地区的永兴路旧货市场以极低的价格买到时，① 他迅速地、不无得意地告诉了其他儿童。

同样地，当流浪儿童发现新的睡觉的地方时———比如废弃的大花园、网吧、录像厅以及非法小旅社

———他（她）都会很乐意地告诉其朋友。通过与其同伴交流，流浪儿童也学到许多重要的生活技能。

这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不安定的街头生活对他们的冲击。现实中，多数流浪儿童都非常重视与其

同伴之间的友谊。就像在火车站流浪长达十多年的北哥说的，他所有的同伴都是“在一条船上”，他

们需要互帮互助。同时，为了维持这种良好的关系，他们制定了很多不成文的规矩。那些对他们的

同伴不友好的流浪儿童会受到严厉的指责、惩罚、甚至孤立。

除了注重与其他流浪儿童的同伴支持，流浪儿童也有意识地与上海火车站地区的流浪汉、小杂

货店、小旅社和餐馆建立关系网。这种弱关系网，② 提供了他们的同伴所不能给予的社会支持。上

海火车站地区向流浪儿童开放的小饭馆、杂货店和小旅馆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踏实的栖身

之所。流浪儿童小心地经营着与这些商业机构的老板们的关系，以便获得他们的接受和支持。例

如，为了维持与振兴饭店的良好关系，③ 流浪儿童不仅处处向饭店老板表达充分的尊敬，还会在必

要的时候积极向老板伸出援手。他们从来不偷饭店的东西，从来不故意欺骗饭店老板。要是有人

在饭店捣乱、制造麻烦，只要老板提出帮忙的要求，流浪儿童都会设法制止麻烦的制造者，尽管他们

自己是那样弱小。任何时候，只要流浪儿童注意到城管人员接近饭店，他们都会迅速帮老板把违反

《城市管理条例》放在饭店外面的餐桌收拾好。所有这些主动行为，如 １６岁的流浪男童小胖解释
的，不仅是基于与饭店老板的交情，更是为了流浪儿童他们自己的利益着想。他们希望与饭店老板

建立一种良好的信任关系，以使其街头生活更加便利。他们也确实达到了这目的。在振兴饭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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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振兴饭店是位于北广场太阳山路棚户区中心的一家小餐厅，提供廉价的饮食服务。

“弱关系”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最先提出。他将弱关系定义为一种互动频率低、感情薄弱、亲密程

度不高、互惠交换少的异质性关系。他关于美国社会的研究表明，弱关系网络往往更能帮助个体达成其目标，它具

有低成本、高效能的特点。关于“弱关系”的详细论述，可参考格兰诺维特的经典研究论文“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ＷｅａｋＴｉｅｓ”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７３）。

在结束我在上海火车站的田野调查的２００６年１月，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启动了一项大型的北广场旧区改造
工程。按照当时已经公布的改造方案，未来的北广场地区将会被建设成为上海的又一个现代化的交通与商业中心。



浪儿童被允许随意做很多事情。他们可以随便看电视、打扑克牌，或者只是坐在那里长时间和别人

聊天。他们被允许把东西（主要是衣服和玩具）、甚至是多余的钱存放在饭店里。在他们没有钱的

时候，老板会适当允许他们赊账。如果他们需要，老板也会适当借钱给他们。心情好的时候，老板

甚至会允许他们晚上免费睡在餐厅。社会网络明显便利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四、结论与讨论

面对街头的艰难生活，流浪儿童能够机智地发现、利用可及的谋生机会，他们理性地通过低风

险的越轨活动去谋生，并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越轨活动控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积极创造、维持并

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流浪儿童在既定社会结构背景中的种种个体化生存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

了积极效果。对非正式经济活动的参与，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一些必要的生活资源。

尽管发卡儿童经常被他们的老板与部分政府执法人员剥削、虐待，但通过发卡，他们至少能够获得

食物、衣服与住宿等基本的生活资料。如果足够幸运，他们还能得到相对稳定的收入。其他流浪儿

童辛勤的乞讨、拾荒、卖报、卖花以及其他非正式经济活动，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他们街头生活

遇到的困苦。流浪儿童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积极创造、维持与利用，减少了街头生活风险，提升了他

们应对街头生活不确定性的能力，提高了生活质量。

流浪儿童的生存努力及其结果，对于我们理解童年的本质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进入２０世纪
后，人们开始对儿童及其发展进行现代科学研究，形成了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关于童年的发展性范

式。在这一范式中，儿童被看作是一个有待发展的、非理性、不成熟的 “未成年人”；而童年则被视

为个体由不成熟向成熟转化的过渡时期，唯有在这个过渡时期获得良好的知识技能训练，“未成年

人”才可能有效进入到成人社会。它更将儿童的发展过程看作是一种普世性（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过程，来自
于不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的孩童具有类似的发展过程（Ｊａｍｅｓ＆Ｐｒｏｕｔ，１９９７）。在皮亚杰的
论文、专著中，儿童这个词语，更多的是用单数形式的“Ｃｈｉｌｄ”出现。不论现实中千千万万的儿童有
多少区别，皮亚杰极少用复数形式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去称呼儿童。在他看来，儿童都是不成熟的、非理性
的、有待发展的个体，具有高度的同质性（Ｐｉａｇｅｔｅｔａｌ．，１９２９）。

上述关于童年的发展性范式在整个人类社会关于儿童成长的实践中至今仍占据支配地位。但

是，本研究关于流浪儿童生存策略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童年本质的一些有趣经验证据。从上

文可见，在离开了成人社会的监护后，年幼的孩童依然能在城市的街头创造性地寻找利用种种生存

策略。尽管他们不像“儿童社会研究新范式”所鼓吹的那样能干独立，但面对生存的压力，流浪儿童

确实表现得非常机警充满智慧，他们创造性地使用多种不同方法应对风险。他们能够从既存的社

会结构秩序中寻找必要的生存机会与资源，懂得如何利用司法之于青少年的特殊保护去谋生，亦能

如成人那样有意识地经营社会网络，增加自身的社会资本。不仅如此，流浪儿童的行动也在一定程

度上重塑了制约他们的结构环境。例如，他们的谋生努力迫使公众和政府去反思他们所坚持的规

范性童年以及他们针对流浪儿童的制度性安排。由于很多发卡儿童不顾执法人员的禁止而坚持发

卡，一些政府执法人员在与笔者的对话中指出，在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之前，单纯地禁止流浪儿童

在街头非正式工作的努力注定会失败。在这里，流浪儿童并不只是社会结构的产物，也不只是服务

与威胁的被动接受者。他们积极地与主流社会互动，并对相关的社会制度产生交互性影响，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影响他们的社会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流浪儿童正是“儿童社会研究新范式”的倡

导者们所描述的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儿童（Ｊａｍ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Ｊａｍｅｓ＆Ｐｒｏｕｔ，１９９７）。他们是在特定的
社会环境中用他们自己的能动性书写关于他们自己生活的传记，过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殊异于主流

社会儿童的童年 （Ｂａｒ－Ｏｎ，１９９７；Ｇｌａｕｓｅｒ，１９９７）。他们能够积极地利用、创造生活机会，有意识地
主张自己的需求、利益与权利，使自己以一种能动的社会行动者的面目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

（Ｗｙｎｅｓｓ，１９９６）。他们善于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总结经验，能够对自己的具体生活境遇予以合理的
评估，并尽其所能地应对所遭遇的困境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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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过分夸大儿童的能动性。成人社会对于童年的规定与宏观社会制度的

存在都在实际上影响了儿童能动性的发挥与实践。就本研究接触到的流浪儿童来说，因为诸多结

构性限制与社会障碍的存在，他们的生存策略并非完全奏效，有的（如低风险的越轨行为）甚至具有

明显的负面效应。例如，为了生存，不少流浪儿童都曾通过非法的手段去获得生活资料。尽管他们

的越轨行为的性质大多轻微，也尽管越轨活动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时的饥饿、寒冷或危险，但从中

长远看，它们却加剧了他们所遭遇的社会排斥。他们的越轨活动为针对他们的社会歧视提供了合

理化证据，进而加剧了他们与主流社会的疏离。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分强调儿童的脆弱性，或者过

分强调他们的能动性，都不切合实际。儿童是参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的行动者。同时，他们

作为行动者所具有的能动性也受到现存社会机会结构的限制（Ｃｏｒｓａｒｏ，２００５）。
流浪儿童的存在，也为童年的多样性和社会建构性提供了生动的证据。按照现有的国际和国

内法律，儿童都需要在成人的监护下成长。但是，当家庭不能或不愿抚育儿童，而国家与社会未能

及时发展出相应的儿童社会福利时，一味地强调儿童对成人与家庭的依附，其实并不符合《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倡导的儿童最佳利益。儿童的童年总是要在具体的家庭与社会结构背景中展开，而

无法单纯依照抽象的理论或法典演绎。本研究显示，关于儿童必须呆在家中生活，关于所有的儿童

都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等童年的叙述，实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对于很多流浪儿童而言，在城市的公

共街头工作与生活，并不是他们人生的最坏选择。流浪儿童独特的实际生活条件，使得他们的童年

具有明显不同于主流社会儿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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